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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清市非居民用户定额（计划）用水指标调整申请表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单位地址
	　

	户号
	　
	册本号
	　

	联系人
	　
	电话
	　

	原计划水量
（立方米/月）
	　
	最近三个月的月平均用水量
（立方米/月）
	　

	申请调整理由（需附上相关证明资料）：

	节水管理工作情况说明（从节水机构设立、节水制度建立、节水宣传工作开展、节水器具使用、用水设备设施维护、内部用水台账整理、用水单耗及重复用水情况的等情况简要说明，并附上相关证明资料）

	以下由福清市水务公司填写

	核实意见：



根据融建〔     〕     号文件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文件精神，按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式计算，建议核定用水指标为：
              x         =           吨/月
 
承办人：              复核人（区域经理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领导：
联系方式：    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以下由福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填写

	核实意见：




 
承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复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
  
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


 分管领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领导：

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              



备注：
1.本表格的用户号、申请理由、节水给管理工作情况说明等须知如实填写。
2.申请户提供营业执照或法人单位证明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等。
3.月用水量3000立方米以上（含3000立方米）的用户应当提交有效的《水量平衡测试合格证书》。
4.计划用水指标调整比例未超过50％的，由住建局分管局领导签字确认；调整比例超过50％的，由住建局局长和分管局领导共同签字确认；其他特殊情况，应提交局务会议研究。

福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制
